
市售塑化劑汙染五大類食品製造業者行政管理原則 

100.5.30. 

 

市售塑化劑汙染五大類食品通路業者行政管理原則 

100.5.30. 

 

未主動通報 

1. 依法下架回收，並依違反
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9條

第 1項第 2款，依同法 33

條第 1項第 3款處分。 

2. 將廠商名單轉知食品通路
業者，作為續約之參考。 

主動通報       

衛生署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

30條公告禁止販售食品 

依法下架回收 

同意下架 

第二次複查仍未下

架，依食品衛生管

理法第 35條處分。 

拒絕下架 

食品通路業者之稽查與輔導 

依違反食品衛生管

理法第 24條，依同

法 35條處分。 

限期改善 


